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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

2015-03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5

年

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

证配额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但未获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将不会向本公司任何股东（包括A股股东和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235,129,596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601,290,0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633,839,55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6.748546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61106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37487

关于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602,117,64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74.085720

关于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43,560,88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30.9956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庄尚标执行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 见证律师、外部审计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14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68,545 99.997086 5,300 0.000070 216,201 0.002844

H

股

633,184,550 99.896662 376,000 0.059321 279,000 0.044017

普通股合

计

：

8,234,253,095 99.989357 381,300 0.004630 495,201 0.006013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64,045 99.997027 9,800 0.000129 216,201 0.002844

H

股

633,185,050 99.896740 375,500 0.059243 279,000 0.044017

普通股合

计

：

8,234,249,095 99.989308 385,300 0.004679 495,201 0.0060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68,545 99.997086 5,300 0.000070 216,201 0.002844

H

股

633,184,550 99.896662 376,000 0.059321 279,000 0.044017

普通股合

计

：

8,234,253,095 99.989357 381,300 0.004630 495,201 0.0060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97,337,345 99.948000 3,729,300 0.049061 223,401 0.002939

H

股

633,832,050 99.998817 1,000 0.000158 6,500 0.001025

普通股

合计

：

8,231,169,395 99.951911 3,730,300 0.045297 229,901 0.00279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年报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62,345 99.997004 9,600 0.000127 218,101 0.002869

H

股

633,184,550 99.896662 376,000 0.059321 279,000 0.044017

普通股合

计

：

8,234,246,895 99.989281 385,600 0.004683 497,101 0.006036

6、议案名称：关于核定公司2015年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0,955,845 99.995603 117,800 0.001550 216,401 0.002847

H

股

598,986,320 94.501254 33,813,230 5.334667 1,040,000 0.164079

普通

股合

计

：

8,199,942,165 99.572716 33,931,030 0.412027 1,256,401 0.015257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4年度审计费用及聘请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97,333,045 99.947943 3,719,900 0.048938 237,101 0.003119

H

股

566,368,920 89.355251 53,380,730 8.421805 14,089,900 2.222944

普通股

合计

：

8,163,701,965 99.132647 57,100,630 0.693379 14,327,001 0.173974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及聘请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97,333,245 99.947946 3,719,900 0.048937 236,901 0.003117

H

股

614,149,550 96.893536 17,320,500 2.732631 2,369,500 0.373833

普通股

合计

：

8,211,482,795 99.712855 21,040,400 0.255495 2,606,401 0.031650

9、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43,245 99.996753 9,600 0.000126 237,201 0.003121

H

股

633,831,550 99.998738 2,000 0.000315 6,000 0.000947

普通股合

计

：

8,234,874,795 99.996906 11,600 0.000141 243,201 0.002953

10、议案名称：关于《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是否会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以及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

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之自查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41,345 99.996728 11,600 0.000153 237,101 0.003119

H

股

632,842,550 99.842705 500 0.000079 996,500 0.157216

普通股合

计

：

8,233,883,895 99.984873 12,100 0.000147 1,233,601 0.01498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出具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关于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房地产企业合规性的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4,795,845 99.290329 9,600 0.027394 239,101 0.682277

H

股

632,842,550 99.842705 500 0.000079 996,500 0.157216

普通股合

计

：

667,638,395 99.813764 10,100 0.001510 1,235,601 0.18472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

于相关房地产企业合规性的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37,545 99.996678 9,900 0.000130 242,601 0.003192

H

股

632,842,050 99.842626 1,000 0.000158 996,500 0.157216

普通股合

计

：

8,233,879,595 99.984821 10,900 0.000132 1,239,101 0.015047

13、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73,602,558 99.635753 27,450,387 0.361128 237,101 0.003119

H

股

167,672,835 26.453514 466,166,715 73.546486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

7,741,275,393 94.003079 493,617,102 5.994042 237,101 0.002879

14、议案名称：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58,555 47.535371 18,368,790 52.415546 17,201 0.049083

H

股

633,132,050 99.888379 1,000 0.000157 706,500 0.111464

普通股

合计

：

649,790,605 97.145471 18,369,790 2.746334 723,701 0.108195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601,050,345 99.996847 9,600 0.000126 230,101 0.003027

H

股

632,450,050 99.780780 700,500 0.110517 689,000 0.108703

普通股合

计

：

8,233,500,395 99.980216 710,100 0.008623 919,101 0.011161

关于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议案名称：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股股

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888,653 35.929417 21,873,692 60.976815 1,109,801 3.093768

关于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议案名称：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股股

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H

股

643,553,387 99.998835 7,500 0.001165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7,566,245,5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

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通股股东

31,091,845 88.72 3,729,300 10.64 223,401 0.64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69,100 52.57 19,300 3.77 223,401 43.66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30,822,745 89.25 3,710,000 10.75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关 于 公 司

201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议案

31,091,845 88.72 3,729,300 10.64 223,401 0.64

6

关 于 核 定 公 司

2015

年 全 资 子 公

司 担 保 额 度 的 议

案

34,710,345 99.04 117,800 0.33 216,401 0.63

7

关 于 支 付

2014

年

度 审 计 费 用 及 聘

请

2015

年 度 外 部

审计机构的议案

31,087,545 88.70 3,719,900 10.61 237,101 0.69

8

关 于 支 付

2014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费 用 及 聘 请

2015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审

计机构的议案

31,087,745 88.70 3,719,900 10.61 236,901 0.69

9

关 于

2014

年 度 董

事

、

监事薪酬标准

的议案

34,797,745 99.29 9,600 0.02 237,201 0.69

13

关 于 授 予 董 事 会

发 行 公 司

H

股 股

份 一 般 性 授 权 的

议案

7,357,058 20.99 27,450,387 78.32 237,101 0.69

14

关 于 就 公 司 分 拆

昆 明 中 铁 大 型 养

路机 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赴 香 港 联 交

所 上 市 向 本 公 司

H

股 股 东 提 供 保

证配额的议案

16,658,555 47.53 18,368,790 52.41 17,201 0.06

15

关 于 公 司 在 中 国

银 行 间 市 场 交 易

商协 会 注 册 发 行

债券的议案

34,804,845 99.31 9,600 0.02 230,101 0.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第13、1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

额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但未获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根据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将不会向本公司任何股东（包括A股股东和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

2、 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对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第11、14项议案以及2015年第二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志宏、王雨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三个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

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4、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

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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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6月2日在中国铁

建大厦举行，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5月22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出席

会议董事为9名， 8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庄尚标执行董事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孟凤朝董事长

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5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九局集团” ）将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

未分配利润共计15亿元人民币（以具体财务数据为准）转增为资本金，公司再向十九局集团注资25亿元

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十九局集团的注册资本金为50.8亿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成都地铁5号线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股份公司名义参与成都地铁5号线项目的招商比选工

作并进行投资建设。项目采用“投融资+设计施工总承包+回报” 模式建设，计划工期54个月。该项目如中

标，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14年度经济效益突出贡献奖励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发分配 [2015]63号文件和国资委分配局有关通知的要求制定的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2014年度经济效益突出贡献奖励方案， 公司主要负责人奖励金额为8.6687万元人民币，

副职领导按照主要负责人的90%领取奖励金额为7.8018万元人民币（任职不满一年的按照实际任职月数

计算），奖励总额共计70万元人民币。

因涉及公司执行董事薪酬，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孟凤朝执行董事、齐晓飞执行董事、张宗言执行董事 、庄尚标

执行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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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

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325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

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上述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三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德恒D20150119137810031BJ-06号

致：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常年

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本所李志宏律师、王雨微律师（以下合称“见证律师” ）出席公司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年度股东大会” ）、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A股类别股东大

会” ）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H股类别股东大会” 。 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

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合称“三个会议” ）。 见证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

定，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

要求，对三个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见证律师审查了公司三个会议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见证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

证，即其已提供了见证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文件资料，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口

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有关副本和复印件分别与正本和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见证律师仅对三个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用以说明三个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见证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三个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经查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3月29-30日审议通过了召开三个会议的决议，决定

于2015年6月2日召开三个会议。

2015年4月17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媒体发布了《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了三个会议的召

集人、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方式、会议登记方法

及联系方式相关信息。

2015年5月4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媒体发布了《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

性公告” ），再次明确了三个会议的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会

议审议事项、投票方式、会议登记方法及联系方式相关信息。

2015年5月13日，公司董事会在指定媒体发布了《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 ），同意将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提议的《关于<关

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是否会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以及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

以及捂盘惜售、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之自查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

司出具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房地产企业合规性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相关房地产企业

合规性的承诺>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作为临时提

案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其他事项未作变动。

关于召开三个会议的以上三次通知、提示性公告、补充公告以下合称为“《会议通知》” 。

2015年6月2日上午9时，三个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先后召开。 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

知》一致。

经本所见证律师核查，公司三个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见证律师查验，出席三个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情况如下：

1、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8,235,129,5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5%。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128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601,290,046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6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33,839,550股。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9名，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7,602,117,646股，占公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9%。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43,560,887股，

占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0%。

三个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三

个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外部审计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三个会议。

本所见证律师认为，出席三个会议的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三、三个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三个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与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A股股

东在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的网络投票视同在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上就相同议案作出相同

的网络投票；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股票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票经监票人、计票人清点,由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3、经统计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

1.关于董事会2014年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4年年报及其摘要的议案；

6.关于核定公司2015年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7.关于支付2014年度审计费用及聘请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支付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及聘请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201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10.关于《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是否会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以及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存

在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之自查报告》的议案；

1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出具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房地产企业合规性的承诺》的议案；

12.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相关房地

产企业合规性的承诺》的议案；

13.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4. 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

保证配额的议案；

15.关于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1-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均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获得有效表决通过。

上述第13-1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均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三分之二同意,获

得有效表决通过。

（二）关于201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1.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

证配额的议案。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案，未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过三分之二同意，该议案未

获得有效表决通过。

（三）关于201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1.关于就公司分拆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上市向本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

证配额的议案。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H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过三分之二同意，获得有效表

决通过。

（四）三个会议召开情况已做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并存档。

经核查,本所见证律师认为,三个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核查,本所见证律师认为,三个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三个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见证律师： 李志宏

见证律师： 王雨微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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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基地综合楼五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65,681,87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9.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由公司董事长马兴田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25,086 99.80 1 0.00 1,656,789 0.2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25,086 99.80 1 0.00 1,656,789 0.2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25,086 99.80 1 0.00 1,656,789 0.2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25,086 99.80 1 0.00 1,656,789 0.2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27,086 99.80 1 0.00 1,654,789 0.20

6、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优先股股息的派发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15,341 99.80 9,746 0.00 1,656,789 0.2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25,086 99.80 1 0.00 1,656,789 0.20

8、 议案名称：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25,086 99.80 1 0.00 1,656,789 0.20

9、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3,995,086 99.80 30,001 0.00 1,656,789 0.2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64,004,086 99.80 21,001 0.00 1,656,789 0.20

11、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832,897 99.20 1,014,420 0.11 5,834,559 0.6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2.01

马兴田

863,772,701 99.77

是

12.02

许冬瑾

863,771,397 99.77

是

12.03

邱锡伟

859,614,045 99.29

是

12.04

林大浩

863,770,390 99.77

是

12.05

李石

863,770,391 99.77

是

12.06

马汉耀

863,770,392 99.77

是

13、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3.01

李定安

859,593,421 99.29

是

13.02

张弘

863,770,489 99.77

是

13.03

江镇平

863,770,191 99.77

是

14、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4.01

罗家谦

859,593,920 99.29

是

14.02

马焕洲

863,770,390 99.77

是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温少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与罗家

谦、马焕洲组成第七届监事会。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668,874,

274

100 0 0 0 0

持 股

1% -

5%

普 通 股

股东

175,681,

086

100 0 0 0 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19,471,726 92.16 1 0 1,654,789 7.84

其中

:

市 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175,415 98.98 1 0 1,800 1.02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19,296,311 92.1 0 0 1,652,989 7.9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公 司

2014

年 度 董 事

会工作报告

19,469,

726

92.16 1 0 1,656,789 7.84

2

公 司

2014

年 度 监 事

会工作报告

19,469,

726

92.16 1 0 1,656,789 7.84

3

公 司

2014

年 年 度 报

告

（

正文及摘要

）

19,469,

726

92.16 1 0 1,656,789 7.84

4

公 司

2014

年 度 财 务

决算报告

19,469,

726

92.16 1 0 1,656,789 7.84

5

公 司

2014

年 度 利 润

分配 及 资 本 公 积 金

转增股本预案

19,471,

726

92.17 1 0 1,654,789 7.83

6

公 司

2014

年 度 优 先

股股息的派发预案

19,459,

981

92.11 9,746 0.05 1,656,789 7.84

7

关于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所 及 支 付 审 计 费

用的议案

19,469,

726

92.16 1 0 1,656,789 7.84

8

公司 申 请 银 行 综 合

授信 额 度 及 授 权 办

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19,469,

726

92.16 1 0 1,656,789 7.84

9

关于 发 行 债 务 融 资

产品的议案

19,439,

726

92.02 30,001 0.14 1,656,789 7.84

10

关于 修 订 公 司 章 程

的议案

19,448,

726

92.06 21,001 0.1 1,656,789 7.84

11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

（

2015

年

-2017

年

）

股

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14,277,

537

67.58 1,014,420 4.8 5,834,559 27.62

12.01

马兴田先生

19,217,

341

12.02

许冬瑾女士

19,216,

037

12.03

邱锡伟先生

15,058,

685

12.04

林大浩先生

19,215,

030

12.05

李石先生

19,215,

031

12.06

马汉耀先生

19,215,

032

13.01

李定安先生

15,038,

061

13.02

张弘先生

19,215,

129

13.03

江镇平先生

19,214,

831

14.01

罗家谦先生

15,038,

560

14.02

马焕洲先生

19,215,

03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六项、第十项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赞成票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李彩霞、黄贞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康美药业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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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5年6月2日在公司五楼小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马兴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经过与会的董

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个人简历详见附件1；

1、选举马兴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选举许冬瑾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个人简历详见附件1；

1、聘任马兴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邱锡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许冬瑾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邱锡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林国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李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王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彭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庄义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定安先生、张弘先生、江镇平先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对本次董事会审

议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向董事会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三、审议《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人选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人选， 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委员人选调整如下：

选举李定安先生、江镇平先生、邱锡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李定安先生为

召集人；

选举江镇平先生、张弘先生、马兴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江镇平先生为召

集人；

选举张弘先生、李定安先生、许冬瑾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弘先生

为召集人；

选举马兴田先生、李定安先生、江镇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马兴田先生为

召集人。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附：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马兴田先生，1969年7月出生，广东省普宁市人，工商管理博士，制药高级工程师，十一届、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室顾问，广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全国劳动模范，未直接

持有公司股票，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 兼任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主任

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导师。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 、“中国中药行

业领军人物” 、“中国公益事业百优功勋人物” 、“2012年度最受尊敬上市公司领导者” 、“2013年中国最

佳CEO”等荣誉称号。

2、许冬瑾女士，1970年1月出生，广东省普宁市人，工商管理硕士，医药副主任药师，全国劳动模范，揭

阳市人大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本公司发起人之一，持有本公司股票47,648,350股，本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兼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饮片专业委员会专家、全国中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全国制药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药炮制机械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行业特有

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中药炮制与配置工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先后荣获“优秀工程中心主任” 、“巾帼科技创

新带头人”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双学双比’ 女能手” 、“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广东省三八

红旗手” 、“广东省抗非典个人三等功” 、“揭阳市优秀女企业家” 、“第五届南粤巾帼十杰” 、“广东省首

届‘自主创新十大女杰’ ”等荣誉称号。

3、邱锡伟先生，1971年3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持有本公司股票256,100股，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兼任揭阳市民营科技企业协会常务理事、揭阳市科技工作者学会副

会长、揭阳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政协普宁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普宁市药业商会

常务理事、第五届普宁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揭阳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普宁市第二届

药业商会常务理事、揭阳市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曾获“普宁市劳动模范” 、

“普宁市第四届十佳青年”等称号，曾任深圳市歌朗娜表业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主任、内部审核员。

4、林国雄先生，1957年8月出生，大专文化、会计师，持有本公司股票190,000股，担任政协普宁市第

九届委员会委员；曾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总经理。

5、李建华先生，1975年8月出发，硕士研究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56,000股，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总

经理兼广州分公司总经理；曾任本公司西药生产基地技术员、OTC代表、医药代表、广州办事处副经理、广

州办事处经理。

6、王敏先生，1969年10月出发，医学硕士学历，持有本公司股票130,000股，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总

经理助理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历任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医师、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上海地区经理等

职务。

7、彭钦先生，1975年5月出生，贵州工业大学本科机械制造专业，持有本公司股票50,100股，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总经理助理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8、庄义清女士，1972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持有本公司股票50,000股，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财务总监；先后在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宁轻工业品公司及本公司工作，历任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会计、财务主管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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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6月2日在公司五楼小会议室召开。 参加会议

的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罗家

谦先生主持。

一、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确定议程为：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二、本次会议经与会的监事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罗家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其个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罗家谦先生，1936年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主席、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曾任广州市何济公药厂药物研究所所长、广州市医药建

设开发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药学高级会员、广州市药协会药化分会副主任、广东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

员、广州市医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赞同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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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司

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疏忽， 本公司关于设立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的投资金额存在笔误，

现予以更正。

本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公告的《关于设立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中：“投资金额：17,

000万元（人民币）”更正为：“投资金额：17,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7,000万元认

购17,000万股，占康美健康智库总股本的57%。 ”更正为“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7,100万元认购17,100

万股，占康美健康智库总股本的57%。 ”

公司董事会为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